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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
上证公监函〔2026〕0007 号

关于对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有

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，A 股证券简称：电科数字，

A 股证券代码：600850；

侯志平，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。

经查明，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电科数字

或公司）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收盘后通过上证 E 互动平台上传

《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》，回答

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上海柏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柏飞

电子）在商业航天、AI 业务、与华为合作等领域的相关问题。

其中提到在卫星互联网领域，柏飞电子主要提供星载高性能计算、

AI 智算及射频传输三类产品，已成功构建了全国产化的解决方

案；在特种领域，柏飞电子持续跟进相关型号项目，AI 产品已

进入量产阶段等内容。相关内容发布后，至 2026 年 1月 12 日，

公司股价累计上涨 19.37%。

经监管督促，公司于 2026 年 1月 13 日披露《中电科数字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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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》称，公司智能计算、

星载通信等卫星通信产品 2025 年全年订单约 390 万元，占整体

业务比重不足 0.1%，且后续发展存在较大不确定性；公司前述

提到的进入量产阶段的 AI 产品尚处于小批量交付阶段，未形成

大规模销售，2025 年订单约 1000 万元，收入占比较低，对公司

业绩无重大影响，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。

当前市场对于“商业航天”“卫星”“AI 应用”等相关概念

高度关注，对公司股价和投资者决策可能产生较大影响，公司发

布相关信息尤其应当审慎、准确、客观，并充分提示不确定性风

险，避免对投资者产生误导。公司在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披

露的内容未能准确反映公司卫星通信产品、AI 产品的发展阶段、

销售规模及对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的影响，也未就未来发展存在的

不确定性等情况充分提示风险，经监管督促才发布公告予以说明，

信息披露不准确、不完整，风险提示不充分，可能对投资者决策

产生误导。

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

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1.4 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第 7.1.1 条、第 7.5.3 条、

第 7.5.4 条等有关规定。

责任人方面，时任董事会秘书侯志平作为公司信息披露事务

的具体负责人，未能勤勉尽责，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，

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.4 条、第 4.3.1 条、第 4.3.5 条、

第 4.4.2 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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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书》中作出的承诺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1

条、第 13.2.2 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

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我部作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

对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会秘书侯志平

予以监管警示。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，请

你公司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采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

整改，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规事项，就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

作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深入排查，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，

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水平。请你公司在收到本决定

书后的 1 个月内，向本所提交经全体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签字确

认的整改报告。

你公司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举一反三，避免此类问题

再次发生。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

规定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

当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司按规则

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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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

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


